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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贯彻实施契税法若干事项执行口径的

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3 号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现将契税若干事项执行口径公告如

下： 

一、关于土地、房屋权属转移   [相关法规整理] 

（一）    【土地、房屋权属转移】   征收契税的土地、房屋权属，具体

为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讲解：权属转移，包括哪些？——两种： 

（1）土地使用权——NOT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等 

（2）房屋所有权——NOT居住权】 

【思考：“小产权房”转让，涉宅基地使用权，是否缴纳契税？——应作

法理分析】    

（二）    【视同土地、房屋权属转移】  下列情形发生土地、房屋权属转

移的，承受方应当依法缴纳契税： 

1.因共有不动产份额变化的； 

2.因共有人增加或者减少的； 

3.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监察机关出具的监察文书等

因素，发生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的。 

【讲解：哪些视同权属转移，缴纳契税？——3 种：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9045.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7263.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78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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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有份额变化 

（2）共有人增、减——思考：共同共有的共有人增减，如何计算各自份额

并计税？ 

（3）法律文书、监察文书等因素导致地权属转移】   

二、 关于若干计税依据的具体情形    [相关法规整理] 

（一）   【先划拨、后出让土地的计税依据】  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

用权，经批准改为出让方式重新取得该土地使用权的，应由该土地使用权人以补

缴的土地出让价款为计税依据缴纳契税。 

（二）   【先划拨土地、后转让房地产、且改变土地性质的计税依据】  先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经批准转让房地产，划拨土地性质改为出让的，

承受方应分别以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和房地产权属转移合同确定的成交价格为

计税依据缴纳契税。 

（三）   【先划拨土地、后转让房地产、且土地性质不变的计税依据】  先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经批准转让房地产，划拨土地性质未发生改变的，

承受方应以房地产权属转移合同确定的成交价格为计税依据缴纳契税。 

【讲解：划拨土地、房屋的转让，如何计税？ 

（1）土地出让——补缴地价 

（2）房屋转让，土地性质变更——补缴地价+房价 

（3）房屋转让、土地性质不变——房价——NOT 地价】   

（四）   【土地及所附建筑物、构筑物等转让的计税依据】  土地使用权

及所附建筑物、构筑物等（包括在建的房屋、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附着物）

转让的，计税依据为承受方应交付的总价款。 

【讲解：土地使用权及所附在建房屋、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附着物，

转让的，如何计税？——总价——NOT 扣减】 

【思考：上述，可否进行税收筹划？有哪些风险？】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78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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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土地出让的计税依据】  土地使用权出让的，计税依据包括土

地出让金、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征收补偿费、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实物配建房屋等应交付的货币以及实物、其他经济利益对

应的价款。 

【讲解：土地出让，如何计税？——三类： 

第一，应付货币——包括：出让金+4 补（土地补偿+安置补助+附着物和青

苗补偿+征收补偿）+城市配套费+实物配建房等 

第二，实物 

第三，其他经济利益】   

（六）   【附属设施的计税依据、适用税率】  房屋附属设施（包括停车

位、机动车库、非机动车库、顶层阁楼、储藏室及其他房屋附属设施）与房屋为

同一不动产单元的，计税依据为承受方应交付的总价款，并适用与房屋相同的税

率；房屋附属设施与房屋为不同不动产单元的，计税依据为转移合同确定的成交

价格，并按当地确定的适用税率计税。 

【讲解：附属设施，如何计税？——分两种情况： 

（1）与房屋为同一不动产单元的——合并总价+按房屋税率 

（2）非同一单元的——分别计价+分别税率——附属设施，按当地税率 

【讲解：本项，有哪些修订？—— 

（1）本文标准——不动产单元； 

（2）原文标准——是否单独计价——原文：（财税[2004]126 号）第三条

规定：承受的房屋附属设施权属如为单独计价的，按照当地确定的适用税率征

收契税；如与房屋统一计价的，适用与房屋相同的契税税率。】 

【讲解：附属设施，包括哪些？——5 类：（1）车位；（2）车库；（3）

顶层阁楼；（4）储藏室；（5）其他】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35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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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装修房屋的计税依据】  承受已装修房屋的，应将包括装修费

用在内的费用计入承受方应交付的总价款。 

【讲解：装修的房屋，如何计税？——总价：包括装修费】   

（八）   【权属互换的计税依据】  土地使用权互换、房屋互换，互换价

格相等的，互换双方计税依据为零；互换价格不相等的，以其差额为计税依据，

由支付差额的一方缴纳契税。 

【讲解：换房（地），如何计税？——差额，支付方缴纳——无差额，不

缴税】   

（九）   【不含增值税】   契税的计税依据不包括增值税。 

三、关于免税的具体情形    [相关法规整理] 

（一）   【非营利性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机构范围】   享受契税免税优

惠的非营利性的学校、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限于上述三类单位中依法登记

为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的非营利法人和非营利组织。

其中： 

【讲解：非营利性，指什么？——两类：非营利性法人、非营利性组织—

—4种：（1）事业单位；（2）社会团体；（3）基金会；（4）社会服务机构等】 

1.学校的具体范围为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

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实施学历教育的职业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专

门学校，以及经省级人民政府或者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技工

院校。 

【讲解：学校，包括哪些？——两类：（1）县政府及县教育局以上的批准

的大、中、小学、幼儿园，学历教育的职校、特校、专校；（2）省政府及省人

社厅以上批准的技工院校——NOT 职业培训学校——NOT 各类辅导机构】   

2. 医疗机构的具体范围为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或者

备案设立的医疗机构。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78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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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医疗机构，包括哪些？——县卫健委以上批准（备案）的医疗机

构——NOT 营利性门诊、医院】   

3.社会福利机构的具体范围为依法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

儿童福利机构、救助管理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二）   【减免税优惠土地、房屋用途】    享受契税免税优惠的土地、

房屋用途具体如下： 

1.用于办公的，限于办公室（楼）以及其他直接用于办公的土地、房屋； 

2.用于教学的，限于教室（教学楼）以及其他直接用于教学的土地、房屋； 

3.用于医疗的，限于门诊部以及其他直接用于医疗的土地、房屋； 

4.用于科研的，限于科学试验的场所以及其他直接用于科研的土地、房屋； 

5.用于军事设施的，限于直接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规定

的军事设施的土地、房屋； 

6.用于养老的，限于直接用于为老年人提供养护、康复、托管等服务的土地、

房屋； 

7.用于救助的，限于直接为残疾人、未成年人、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提

供养护、康复、托管等服务的土地、房屋。 

【思考：哪些不属于直接的范围？】 

（三）   【减免税申报】    纳税人符合减征或者免征契税规定的，应当

按照规定进行申报。 

四、关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具体情形    [相关法规整理] 

（一）   【权属司法变更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

会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监察机关出具的监察文书等发生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的，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法律文书等生效当日。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9007.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78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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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变用途补缴减免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因改变土地、房屋

用途等情形应当缴纳已经减征、免征契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改变有关土地、

房屋用途等情形的当日。 

（三）   【改变土地使用条件补缴价款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因改变土

地性质、容积率等土地使用条件需补缴土地出让价款，应当缴纳契税的，纳税义

务发生时间为改变土地使用条件当日。 

【不需办理权属变更的纳税期限】   发生上述情形，按规定不再需要办理

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的，纳税人应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90日内申报缴纳契税。 

【讲解：契税，何时缴纳？——分两种： 

第一，权属变更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合同成立，或法律文书生效日

——纳税时限：权属变更登记前 

第二，不需办理权属登记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改变用途、改变使用

条件当日（NOT 补缴价款的当日）——纳税时限：90日内】    

五、关于纳税凭证、纳税信息和退税    [相关法规整理] 

（一）  【合同性质的凭证】    具有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性质的凭证

包括契约、协议、合约、单据、确认书以及其他凭证。 

【讲解：合同性质的凭证，包括哪些？——6 类：（1）契约；（2）合约；

（3）协议；（4）单据；（5）确认书；（6）其他凭证】     

（二）    【税收前置】    不动产登记机构在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时，

应当依法查验土地、房屋的契税完税、减免税、不征税等涉税凭证或者有关信息。 

（三）   【信息共享】    税务机关应当与相关部门建立契税涉税信息共

享和工作配合机制。具体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有关的信息包括：自然资源部门的

土地出让、转让、征收补偿、不动产权属登记等信息，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的房屋

交易等信息，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社会组织登记等信息，公安部门的户籍人口

基本信息。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78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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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请退税情形】    纳税人缴纳契税后发生下列情形，可依照

有关法律法规申请退税： 

1.因人民法院判决或者仲裁委员会裁决导致土地、房屋权属转移行为无效、

被撤销或者被解除，且土地、房屋权属变更至原权利人的； 

【讲解：本项规定，有何变化？—— 

（1）本文——因判决（裁决），导致权属变回，退契税 

（2）原文——原文规定：对已缴纳契税的购房单位和个人，在未办理房屋

权属变更登记前退房的，退还已纳契税；在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后退房的，

不予退还已纳契税。——该文，已废止】 

2.在出让土地使用权交付时，因容积率调整或实际交付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

积需退还土地出让价款的； 

3.在新建商品房交付时，因实际交付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需返还房价款的。 

【讲解：哪些情况下，可申请退税？——两种： 

（1）因判决（裁决），导致权属变回——思考：协议退房，权属变回，可

否退税？——应作法理思考 

（2）实际小于约定，导致退款】     

六、其他 

  【施行日期、文件废止】    本公告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契税征收中几个问题的批复》（财税字〔1998〕96 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对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契税有关政策问题的请示>的批复》

（财税〔2000〕14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屋附属设施有关契税政

策的批复》（财税〔2004〕126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使用权

转让契税计税依据的批复》（财税〔2007〕162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企业改制过程中以国家作价出资（入股）方式转移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关契税

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29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购房人办

理退房有关契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32号）同时废止。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1761.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4827.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4420.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3557.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2558.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2347.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17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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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1年 6月 30日 

  

【文档下载】 

【原创作品，请予保护】 

【交流：1392 1915 202】  

 


